合肥研究院幼儿园家长须知
尊敬的幼儿家长：
您好！为了规范幼儿园管理，为您的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特制定家长须知如下，望家长理解配合：
   一、为了保证园内卫生的清洁整齐，严禁任何人在园内吸烟、吐痰、随地大小便，瓜皮果壳等废弃物品请自觉投入果皮箱内。
   二、接送幼儿时，家长的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助动车等不得入内，以免撞伤幼儿，如出现意外，肇事者责任自负。（因幼儿园场地有限，儿童自行车也不得在园区内存放，请家长予以理解和支持。）
   三、请家长每天上午7：40—8：20分之间送孩子入园。为了孩子的安全，入园时必须将孩子送到本班老师手中，并当面交接，不要让孩子自行在园内玩耍，以防意外发生。
四、请家长按本园作息时间准时接送幼儿，以保证幼儿在园期间的正常学习和生活。幼儿入园时间早上7:40——8:20，下午14：40——15：00;离园时间中午11:00——11：20,下午16:20——17：00。时间如有改动另行通知。
   五、为安全起见，请家长不要让孩子携带贵重物品、危险物品入园。幼儿来园前请家长注意查看幼儿的口袋，发现有危险物品（如小刀、药片、铁钉、小颗粒物、钉锥、弹子、碎玻璃等物品）应立即取出，并及时对孩子进行教育。不得让幼儿佩带任何首饰（如：项链、戒指、手镯、耳环、玉佩等），以防损坏、丢失、误吞或其它意外伤害。
六、孩子早晨来园后送保健老师处晨检，如有需要喂药者，请将药品交与本班老师处登记，注明用法、用量，并请签上家长姓名。
七、家长不得将患有传染病的幼儿送入本园，以免传染他人。病愈后须持医生证明方可进班。发烧在三十八摄氏度以上的幼儿需在家休息，以防惊厥。
   八、家长须搞好幼儿个人卫生，做到勤洗澡、勤理发、勤换衣服、勤剪指甲，不得留长指甲，以防抓伤他人。
  九、幼儿服装款式要方便幼儿穿脱。自带用品要写上幼儿名字，以免穿错、用错或丢失。鞋子的尺码要适中，便于幼儿参加各项活动。
   十、一般情况，不要让幼儿无故缺席、迟到，孩子因各种原因不能来园，请事先向教师递交假条做好请假工作。

十一、幼儿园收费标准：经蜀山区物价局批准，本园学费每学期每生1400元，伙食费每天5元（一餐一点），每学期开学初缴清，伙食费按在园就餐天数计算退费；幼儿中途转园或因故退园的，退费标准参照《关于规范合肥市区幼儿园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合价费〔2009〕29号）。
十二、孩子的接送：接送孩子一律使用接送卡，原则上由父母亲和直系亲属亲自接送，如有困难委托他人接送时，为了安全，被委托来接送幼儿的人，应具备完全行为能力(年满十八岁以上的正常人)，并请提前联系本班老师，将被委托者之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特征、衣着及委托人与孩子的关系告诉老师，并持幼儿接送卡接送幼儿。
十三、幼儿由接送人从老师手中接过后一切安全问题由接送人负责。为了保证孩子离园时的安全，请家长注意：
1、离园时，因幼儿和家长过于密集，为了确保幼儿的安全，请在接孩子后尽快离园，一律不准带孩子在教楼内场地玩耍、逗留；在户外大型玩具上玩耍的幼儿，请家长做好监护工作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2、穿行楼道时教育幼儿爱护楼道内的设施，提醒幼儿逐级行走，不跑不跳，不从楼梯扶手上往下滑，以免发生安全事故。
十四、为了保证幼儿的正常活动和午睡不受影响，请家长不要在教师带班过程中打电话，请家长理解。家长如有特殊情况需联系本班老师，请以短信的形式与本班教师联系，有紧急情况的可打幼儿园电话联系本班教师
（幼儿园电话:5591231 ;18956044231）
十五、家长对本园的各项工作如有意见或建议，可直接向园长反映或通过家长信箱反映或来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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